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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紓 緩 貧 富 懸 殊 、 協 助 基 層 市 民 面 對 經 濟 逆 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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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三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紓 緩 貧 富 懸 殊、協 助

基 層 市 民 面 對 經 濟 逆 境 的 議 案 。  
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馮 檢 基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第 三 季 本 地 生 產

總 值 增 長 放 緩 至 百 分 之 一 點 七，金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陸 續 浮 現，經 濟 步 入

衰 退 的 風 險 大 增，裁 員 減 薪 情 況 相 繼 出 現，失 業 率 回 升，而 物 價 卻 未

有 顯 著 下 調，令 市 民 生 活 愈 加 艱 難；此 外，最 新 聯 合 國 報 告 指 出 香 港

的 貧 富 懸 殊 情 況 冠 絕 亞 洲 城 市，反 映 收 入 分 配 平 均 程 度 的 堅 尼 系 數 升

至 0.533， 為 本 港 有 記 錄 以 來 新 高 ， 顯 示 貧 富 懸 殊 情 況 愈 趨 嚴 重 ， 因

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重 設 扶 貧 委 員 會，研 究 及 提 出 針 對 性 的 措 施，以 協

助 基 層 市 民 面 對 經 濟 逆 境，並 制 定 全 面 和 長 遠 政 策，有 效 分 配 社 會 資

源，縮 窄 貧 富 差 距，從 而 保 障 基 層 市 民 的 基 本 生 活，促 進 社 會 和 諧 發

展 。 」  

 

譚 耀 宗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、梁 美 芬 議 員 及 李 鳳 英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馮

檢 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議 員 將 會 辯 論 另 一 項 有 關 制 訂 公 眾 及 公 屋 街 市 新 政 策 的 議 案。該

項 議 案 將 由 張 宇 人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政 府 當 局 規 劃 及 管 理 公

眾 及 公 屋 街 市 的 手 法 十 分 過 時，以 致 一 直 未 能 有 效 增 加 人 流，甚 至 造

成 部 分 公 眾 及 公 屋 街 市 空 置 情 況 嚴 重，本 會 促 請 當 局 立 即 制 訂 符 合 現

代 社 會 需 要 的 公 眾 及 公 屋 街 市 政 策，尤 其 在 近 日 經 濟 低 迷 及 失 業 率 有

惡 化 的 趨 勢 下，當 局 有 必 要 盡 快 提 升 公 眾 及 公 屋 街 市 的 競 爭 力，協 助

街 市 的 小 販 商 對 抗 超 市 壟 斷 的 情 況，讓 基 層 市 民 受 惠；有 關 措 施 包 括： 

 



（ 一 ）積 極 投 放 資 源，改 善 街 市 的 營 商 環 境，例 如 增 加 空 調 及 電 梯 設

備 ， 從 而 增 加 人 流 ， 以 享 長 線 回 報 ；  

 

（ 二 ） 以 市 場 角 度 深 入 剖 析 街 市 所 屬 地 區 的 需 要 ， 重 新 規 劃 街 市 大

小 、 售 賣 貨 品 種 類 、 檔 位 位 置 及 配 套 措 施 ；  

 

（ 三 ）使 用 積 極 性 的 招 租 政 策，例 如 以 短 期 租 金 優 惠 等 方 式，改 善 租

用 率 偏 低 的 情 況，以 及 著 力 協 助 街 市 販 商 引 入 新 貨 品 或 服 務 種 類，為

街 市 注 入 新 元 素 ， 並 且 發 揮 街 市 商 業 組 合 的 特 色 ； 及  

 

（ 四 ）適 當 地 放 寬 街 市 攤 檔 的 租 用 條 件，盡 量 方 便 營 商，讓 販 商 可 提

供 獨 特 的 增 值 服 務 ， 從 而 提 高 街 市 的 吸 引 力 。 」  

 

李 華 明 議 員、黃 容 根 議 員、梁 家 傑 及 及 王 國 興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張 宇

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政 府 議 案 方 面，政 務 司 司 長 長 將 根 據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動 議

一 項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規 則 委 員 會 於 2008 年 10 月 27

日 訂 立 的 《 2008 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（ 證 人 津 貼 ）（ 修 訂 ） 規 則 》。  

 

政 務 司 司 長 又 將 根 據《 死 因 裁 判 官 條 例 》動 議 另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

決 批 准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於 2008 年 10 月 22 日 訂 立 的 《 2008 年 死 因

裁 判 官 （ 證 人 津 貼 ）（ 修 訂 ） 規 則 》。  
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